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盛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盛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打羽毛球及 3 亿片专业级羽毛球毛片项

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名 称：浙江盛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洋山工业区 5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丁建盛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评价结论：

1）本项目不属于淘汰、禁止类或限制类项目，符合国家及浙江省地方产业

政策要求；项目为非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符合当地规划要求。

2）项目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有连二亚硫酸钠（保险粉）、氢氧化钠。不涉及

剧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高毒物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危险化学品、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3）生产设备和生产过程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是火灾。生产过程的次要危

险、有害因素还有触电、机械伤害、中毒和窒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容器

爆炸、车辆伤害、起重伤害、淹溺、高温、其他伤害等。

4）根据 GB18218-20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本项目涉及危险化

学品储存使用的 1#厂房、污水处理站均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5）本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均具有相应的资质，采购的设备设施均为

合格产品，消防设施、防雷保护装置已进行检验检测，建筑消防设施已通过消

防竣工验收。企业已组织进行试生产，试生产情况良好。

6）本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以及周边环境对本项目影响、自然环境对本项目

影响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7）本项目与周边建构筑物防火间距符合相关要求，总平面布置符合要求。

8）本项目工艺技术及设备设施基本符合相关的要求，特种设备经检验合格。

9）企业已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已编制应急

预案。

10）根据《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部令〔2023〕10 号）

相关内容，本项目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中提出的安全对策措

施，安全设施做到了“三同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

用）”。浙江盛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已对本报告提出的 5 项整改意见落实整改，

并经整改确认合格（具体见报告 8.2 节），可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项目组成人员 姓名 工作任务

项目组长 高飞 现场勘察

报告编制人 胡盈盈 现场勘察，报告编制

项目组成员 章强 整理资料



项目组成员 黄寺贵 报告校核

项目组成员 贾黎婷 整理资料

项目组成员 陈国华 整理资料

技术负责人 陈晓俊

报告审核人 胡洁萍

过程控制负责人 王英杰

参与评价工作

安全评价师
高飞、章强、贾黎婷、黄寺贵、陈晓俊、胡洁萍、陈国华、

王英杰

注册安全工程师 高飞、胡盈盈、章强、贾黎婷、黄寺贵、陈晓俊、胡洁萍、

陈国华、王英杰

技术专家 阙财政、王海滨、俞章毅

现场勘察时间 2024年 10月13日 报告提交时间 2024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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